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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显示装置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包括上基

板、至少一光学膜以及上偏光片。光学膜设置于

上基板的上表面，上偏光片设置于光学膜上。上

基板的厚度依据光学膜的数量及其总厚度相应

调整，除了维持液晶显示装置的机构韧性之外，

同时也能改善显示画面产生模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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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上基板；

至少一光学膜，设置于该上基板的上表面；以及

上偏光片，设置于该光学膜上；

其中，该上基板的厚度依据该光学膜的数量及其总厚度相应调整，该光学膜、该上偏光

片与该上基板的总厚度小于或等于0.8mm。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上基板的厚度范围为0.03mm至

0.8mm，该光学膜的厚度范围为70μm至140μ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光学膜数量为一个时，该光学膜

的厚度小于该上基板的厚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光学膜数量为两个以上时，多个

该光学膜的总厚度小于或等于该上基板的厚度。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光学膜数量为两个以上时，多个

该光学膜的总厚度大于或等于该上基板的厚度。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下偏光片、下基板、像素电极

层、反射层、液晶及彩色滤光片，在该上基板的下表面依序设置该彩色滤光片、该液晶、该反

射层、该像素电极层、该下基板以及该下偏光片。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穿透层，该穿透层与该反射

层并列。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光学膜与该上基板的总厚度小于

或等于该下基板的厚度，该下基板的厚度为小于或等于0.8mm。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光学膜与该上基板的总厚度大于

该下基板的厚度，该下基板的厚度大于或等于0.3mm。

10.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液晶显示装置，其特征在于，该上基板、该下基板为玻璃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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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显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关于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尤指一种根据所使用的光学膜数量及其总厚度调

整上基板的厚度，在不增加光的行进距离条件下又能改善显示画面模糊问题的液晶显示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液晶显示器产业的蓬勃发展，液晶模块市场需求逐年增加，如液晶电视、电

脑、手机等终端消费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热络。因应目前液晶显示器在光学应用上的需求，会

在上偏光片及上玻璃间使用光学膜来改变液晶显示器的光学表现。光学膜为一种可控制光

折射的薄膜材料，通过光学膜中的结构设计可以改变光通过后的路径，以达到控制视角的

效果。在光学膜的使用上，根据不同的视角需求，会使用一层甚至一层以上的光学膜数量来

达到所需求的视向效果。但是，由于光学膜具有厚度条件，光学膜的使用数量或厚度相对会

增加光进入显示面板表面后在物质中行进的距离，导致显示的画质、对比、清晰度皆会降

低，进而产生画面模糊的情形。因此，如何在依据需求使用光学膜的厚度及数量的条件下，

能够维持良好的显示效果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申请提供一种液晶显示装置，以解决光学膜的厚度与数量在使用上增加时会产

生画面模糊的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申请是这样实现的：本申请提供一种液晶显示装置，包括上

基板、至少一光学膜以及上偏光片。光学膜设置于上基板的上表面，上偏光片设置于光学膜

上，上基板的厚度依据光学膜的数量及其总厚度相应调整，光学膜、上偏光片与上基板的总

厚度小于或等于0.8mm。

[0005] 在本申请的实施例中，液晶显示装置，主要目的是在使用光学膜的条件下，根据光

学膜的数量及其总厚度相应调整上基板的厚度，使光通过显示面板表面后在物质中行进的

距离不会增加，又能够呈现出良好的显示效果。

附图说明

[0006] 图1为本申请的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07] 图2为本申请的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08] 图3为本申请的第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09] 图4为本申请的第四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0] 附图标记说明：

[0011] 10 上基板

[0012] 12、12’ 光学膜

[0013] 14 上偏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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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16 下偏光片

[0015] 18 下基板

[0016] 20  像素电极层

[0017] 21 穿透层

[0018] 22 反射层

[0019] 24 液晶

[0020] 26 彩色滤光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对本申请的特征及所达成的功效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仅佐以实施例及配

合详细的说明，说明如下：

[0022] 近年因为光电产业的发展，薄型大面积化的应用趋势下，光电薄膜有着广泛的应

用潜力与市场空间，目前液晶显示器在光学应用上的需求，使得光学膜使用大幅增加，为

此，本申请提出一种在液晶显示器上可视需求调整使用光学膜数量与厚度，又可以呈现出

良好的显示效果的结构设计。

[0023] 请参阅图1，为本申请的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液晶显示装置包括一上基板

10、至少一光学膜12以及一上偏光片14。上基板10为玻璃基板，在上基板10的上表面设置光

学膜12，接着光学膜12上设置上偏光片14。光学膜(Light  Control  Film,LCF)12可控制光

折射，通过光学膜12中的结构设计可以改变光通过后的路径，以达到控制视角的效果。举例

来说，光学膜12是利用不同旋转角度的非对称微透镜将不同角度的入射光线集中，并控制

其反射光角度来增加亮度与对比度。上偏光片14使光线能极化成线性偏光。

[0024] 其中，上基板10的厚度依据光学膜12的数量及其总厚度相应调整，光学膜12、上偏

光片14与上基板10的总厚度小于或等于0.8mm。由于使用光学膜的总厚度会影响光通过液

晶显示装置表面后在物质中行进的距离，进而影响显示的画质、对比及清晰度，本申请为了

克服上述的问题，以下更详细说明光学膜12与上基板10之间的厚度相对关系，请参阅下列

表(一)，为实际测试后的显示画面效果：

[0025]

[0026] 表(一)

[0027] 上述的测试方法是直接通过肉眼观看画面是否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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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在第一实施例中，光学膜12的厚度范围为70μm至140μm，上基板10的厚度范围为

0.03mm至0.8mm。以光学膜12为单层为例，使用光学膜12的厚度140μm，则上基板10的厚度可

以减薄为小于或等于300μm。或者使用光学膜的厚度70μm，则上基板10的厚度可以调整为小

于或等于500μm；光学膜12数量为一个时，光学膜12的厚度小于上基板10的厚度。当然，可以

有更多不同的调整方式，本申请可以根据所使用光学膜12的厚度相应调整上基板10的厚

度，只要光学膜12与上基板10的总厚度小于或等于0.8mm，皆能达到显示画面不模糊的功

效。

[0029] 本申请除了可以根据所使用光学膜12的厚度相应调整上基板10的厚度之外，请参

阅图2，为本申请的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第二实施例与第一实施例具有相同的元件与

相同的标号，且相同的部分不再赘述，在此仅说明差异之处。液晶显示装置还包括两层的光

学膜12、12’，在上基板10的上表面设置光学膜12，接着在光学膜12上还设置一层光学膜

12’，最后在光学膜12’上设置上偏光片14。请同时参阅表格(一)，当因应光学应用上的需

求，使用两层光学膜12、12’时，例如使用一层光学膜12的厚度为70μm与一层光学膜的厚度

为90μm，则上基板的厚度范围可选择减薄为小于或等于500μm。光学膜数量为两个以上时，

这些光学膜的总厚度小于或等于上基板10的厚度。当然，也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调整方式，只

要光学膜12、12’、上偏光片14与上基板10的总厚度小于或等于0.8mm，皆能达到显示画面不

模糊的功效。值得注意的是，本申请亦可使用两层以上的光学膜，只要光学膜的数量及其总

厚度与上基板10及上偏光片14的厚度累加起来的总厚度小于或等于0.8mm，皆属于本申请

的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内。

[0030] 请参阅图3，为本申请的第三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第三实施例与第一实施例具有

相同的元件与相同的标号，且相同的部分不再赘述，在此仅说明差异之处。液晶显示装置还

包括一下偏光片16、一下基板18、一像素电极层20、一反射层22、一液晶24及一彩色滤光片

26。在上基板10的下表面依序设置彩色滤光片26、液晶24、反射层22、像素电极层20、下基板

18以及下偏光片16。彩色滤光片26用以遮蔽漏光的黑色矩阵，形成色彩的彩色光层(红、绿、

蓝)，以及提供共用电极的上电极。下基板18的上表面设置像素电极层20，像素电极层20是

具有阵列侧的薄膜晶体管，像素电极层20上设置有反射层22，下基板18的下表面设置有下

偏光片16。下基板18的偏光板(图中未示)下方还会配置背光模块(图中未示)，液晶显示装

置的光来源最主要是由背光模块所发射出来的。目前背光模块发光源已由发光二极管

(LED)取代传统的冷阴极管(CCFL)成为市场主流。使用LED的优点有寿命长、色彩饱和度佳、

可提高对比度、体积小等，且相较于大部分的冷阴极管含有汞或其他重金属成份，对环境及

生物有害，LED有环保无污染、节能的精神，由于背光模块的结构设计为现有技术，在此就不

加以赘述。当电流通过薄膜晶体管产生电场变化，造成液晶24分子偏转，借以改变光线的偏

极性，再利用上偏光片14及下偏光片16使光线能极化成线性偏光，以决定像素的明暗状态。

其中，反射层22是作为增加光的反射率，以避免光源露出。彩色滤光片26设置于上基板10的

下表面，形成每个像素各包含红、蓝、绿三颜色，这些发出红、蓝、绿色彩的像素，便构成了液

晶显示装置的显示面板上的影像画面。

[0031] 上述为液晶显示装置的基本结构与运作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实施例中，在

上基板10上设置至少一层光学膜12，在第一与第二实施中已说明可以根据所使用光学膜12

的数量及其总厚度相应调整上基板10的厚度，在第三实施例中，下基板18的厚度也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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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膜12与上基板10的总厚度进行调整，下基板18为玻璃基板。举例来说，光学膜12与上基

板10的总厚度小于或等于下基板18的厚度，下基板的厚度为小于或等于0.8mm。请同时参阅

表格(一)，当选用光学膜12的厚度70μm，上基板10的厚度200μm时，光学膜12与上基板10的

总厚度为270μm，对于显示面板的机构韧度而言，显得略微不足，因此可以增加下基板18的

厚度，使下基板18的厚度大于光学膜12与上基板10的总厚度，且下基板18的厚度为小于或

等于0.8mm。如此一来，可以避免整体液晶显示装置受到应力作用而产生破裂或损坏的问

题。当然，光学膜12的数量也可以增加，下基板18的厚度只要根据光学膜12与上基板10的总

厚度进行调整即可。

[0032] 其中，光学膜12与上基板10的总厚度大于下基板18的厚度。举例来说，当选用最薄

两层光学膜12厚度为70μm，选用最厚的上基板10厚度为500μm时，光学膜12与上基板10的总

厚度是640μm，对于显示面板的机构韧度而言是足够的，则可减薄下基板18的厚度，且下基

板18的厚度大于或等于0.3mm。在本实施中，就算上基板10与下基板18同时减薄化的状态

下，只要达到上基板10与光学膜12的总厚度小于或等于0.8mm，且下基板18小于或等于

0.8mm的条件，即可避免应力变差而容易破裂或损坏的问题，同时，可因应需求调整光学膜

12的厚度与使用数量，实具有应用弹性及市场竞争优势。

[0033] 请参阅图4，为本申请的第四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第四实施例与第三实施例具有

相同的元件与相同的标号，且相同的部分不再赘述，在此仅说明差异之处。第四实施例为半

穿透反射式的液晶显示器，其包括穿透层21及反射层22，反射层22的结构与第三实施例相

同，其适用第三实施例的光学膜12、上偏光片14与上基板10的总厚度小于或等于0.8mm的调

整方式，但是穿透层21的部分则不需要如第三实施例进行总厚度的调整。

[0034] 综上所述，本申请的液晶显示装置，以半穿透反射式液晶显示装置的反射区为例，

由于光在反射层进入液晶、彩色滤光片、上基板至光学膜的过程中，会因为使用光学膜的厚

度或数量因素而增加光进入的路径距离，因此本申请提出调整减薄上、下基板的厚度，以减

少光在物质中行进的路径距离，也就是根据光学膜的数量及其总厚度相应调整上基板的厚

度，又或者是下基板根据光学膜与上基板的总厚度相应调整减薄厚度，不仅可避免减薄上、

下基板厚度所造成的破裂或损坏问题，据以维持一定程度上的韧性而保有产品的可靠度，

同时让光通过显示面板表面后在物质中行进的距离没有增加的条件下，能够呈现出良好的

显示效果，以解决显示画面模糊的问题。

[0035] 但以上所述者，仅为本申请的实施例而已，并非用来限定本申请实施的范围，举凡

依本申请的权利要求书所述的形状、构造、特征及精神所为的均等变化与修饰，均应包括于

本申请的权利要求所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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